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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19-073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未涉及变更以往

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已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召开了第九

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19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2: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19 年 10 月 14 日下

午 3:00 至 2019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3:00； 

②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19 年 10月 15 日交易时间，

即 9:30-11:30、13:00-15: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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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1）A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2019 年 10 月 10 日（星期四）； 

（2）H 股股东暂停过户日：2019 年 9 月 14 日（星期六）至 2019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包括首尾两天）。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 A 股股东；于暂停过户日前一日下午收市前在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

册的 H 股股东。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审计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 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三楼会

议室。 

9、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情况如下：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5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4 

  H 股股东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3,701,220 

其中：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39,38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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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14,316,415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5365% 

其中：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6092%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927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人数 6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218,512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7957%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数 
6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5,919,732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3322%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 股中小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数 
6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3,395,693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9216%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其中普通决议案均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特别决议案均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普通决议案： 

1、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2020 年-2022

年三年持续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

公司及天诚实业有限公司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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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2、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累

积投票提案）； 

2.1 关于委任田秋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2.2 关于委任黄锦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二）特别决议案： 

3、审议及批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4、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修订后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www.livz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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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议案投票结果 

（一）非累积投票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是否

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普通决议案 

1 

《关于公司与健

康元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

2020 年-2022 年

三年持续关联/

连交易框架协议

的议案》 

总计 145,597,436  130,232,559  89.4470% 2,643,277  1.8155% 12,721,600  8.7375% 

是 

其中：A 股

中小投资者 
83,395,693  81,786,069  98.0699% 1,609,624  1.9301% 0  0.0000% 

A 股 83,395,693  81,786,069  98.0699% 1,609,624  1.9301% 0  0.0000% 

H 股 62,201,743  48,446,490  77.8861% 1,033,653  1.6618% 12,721,600  20.4522% 

特别决议案 

3 

《关于增加公司

注册资本的议

案》 

总计 535,919,732  534,448,132  99.7254% 0  0.0000% 1,471,600  0.2746% 

是 

其中：A 股

中小投资者 
83,395,693  83,395,6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A 股 321,603,317  321,603,3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H 股 214,316,415  212,844,815  99.3134% 0  0.0000% 1,471,600  0.6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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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是否

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4 
《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总计 535,919,732  534,448,132  99.7254% 0  0.0000% 1,471,600  0.2746% 

是 

其中：A 股

中小投资者 
83,395,693  83,395,6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A 股 321,603,317  321,603,3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H 股 214,316,415  212,844,815  99.3134% 0  0.0000% 1,471,600  0.6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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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累积投票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子议案名称 股份类别 得票数 

2 

《关于委任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2.1 关于委任田秋生

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总计 527,353,874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 76,427,522  

A 股 314,635,146  

H 股 212,718,728  

2.2 关于委任黄锦华

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总计 527,479,362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 76,426,923  

A 股 314,634,547  

H 股 212,844,815  

注：A 股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低于 5%的 A 股

股东。 

本公司聘任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本次股东大会上担任点

票监察员。本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两名股东代表及一名监事

代表共同担任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监票人。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王先东律师和谢翔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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